
� 2000200020002000年3333月,,,,从事个体职业的张女士与在国企工作的陈
先生喜结良缘，婚后不久夫妇双方以陈先生的名义，为
张女士投保了保险金额为10101010万元的人寿保险，年缴保
费3100310031003100元，受益人为陈先生，保费由掌管家庭财务大
权的张女士交。2002200220022002年2222月，张女士与陈先生离婚。此
时他们已经缴纳了两年保费，总计6200620062006200元。在分割财
产时，陈先生主张退保把保费平分，张女士不同意，说
这样损失太大,,,,她想把受益人改为自己的提议被陈先生
否决了。由于没有达成共识，这张保单的分割就悬置起
来。反正投保人和受益人都是自己，陈先生放心地把保
单继续留在张女士手里。2003200320032003年3333月，保险公司催交保
费时，张女士找到陈先生，陈先生不肯交钱，张女士只
好自己掏腰包续交了1111年的保费。交了保费后，张女士
越想越觉得这样交保费太吃亏了，于是她来到保险公司
要求变更投保人和受益人，但这需要陈先生的同意才能
办理，结果陈先生还是主张退保。陈先生认为该保单应
属夫妻共有财产，如果变更投保人和受益人，张女士应
补偿其一半保费和一半保险金。



� 自小““““青梅竹马””””的夏仲青与邱小眉一起离开农村到城
里打工，两人在打工生活中萌生爱意。几年后，两人
于1999199919991999年5555月未经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开始同居生活。
2002200220022002年初，为使两人今后    生活获得保障““““，丈夫””””夏
仲青以““““妻子””””    邱小眉为被保险人向某寿险公司买了一
份20202020年期的两    全保险，保险金额为10101010万元。投保人
夏仲青在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为他自己和邱小眉两
人。

�             投保后不久，灾难降临到这对小““““夫妻””””头上，邱小
眉在外出购物时竟遭遇车祸而意外死亡。事后，悲痛
万分的夏仲青以受益人身份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给付保
险金的申请。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保险公司竟然
以他与被保险人的婚姻形式不合法为由拒绝给付。夏
仲青索赔不成，便向法院提起诉讼，期望通过法律手
段来获得他应享受的合同权利。



第二章 保险法律关系

� 保险法律关系的概念

� 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

� 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

� 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

�     保险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第一节 保险法律关系概述

� 概念：保险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具体法律形式。
是由保险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的，以保险权
利和保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 特征：

1.1.1.1. 是一种思想社会关系

2.2.2.2. 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社会关系

3.3.3.3. 是以保险权利和保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4.4.4.4. 涉及多重主体，其中一方是保险人

� 要素：主体、客体、内容



case

� 1999199919991999年9999月5555日，甲中学代为乙保险公司，为本校
的280280280280名一年级学生集体办理了每人保险金额
5000500050005000元的学生平安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保险。
9999月30303030日，学校召开联欢会庆祝国庆节，当晚会餐
后，却发生了食物中毒，导致住院的教职工和住校
学生126126126126人入院治疗。结果，重症学生每人平均支
付医疗费用3500350035003500元，轻症学生每人平均支付1000100010001000
元。学生家长在获得学校的民事赔偿之后，向保险
公司提出了保险索赔。

� 问题：
1111、民事赔偿法律关系和保险法律关系的联系和区别。
2222、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关系的法律性质



第二节 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

� 概念：保险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在法律
关系中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人。

� 包括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
人（关系人）

� 一、保险人（insurerinsurerinsurerinsurer）
� 资格条件：



� 二、投保人

� 资格条件：

1.1.1.1. 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2.2.2. 与保险标的指尖具有保险利益。

� 三、被保险人（insuredinsuredinsuredinsured）
� 资格条件：

1.1.1.1. 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2.2.2.2. 应符合具体险种先别规定的承保范围

3.3.3.3. 不得违反法律或合同条款的禁止性规
定



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 权利能力
1.1.1.1. 法人：成立之时产生，停止存在时消灭。
2.2.2.2. 公民：出生时起，死亡之时止。
� 行为能力
1.1.1.1. 公民：不满10101010周岁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是无

行为能力人；已满10101010周岁，未满18181818周岁的未成
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
制行为能力人。已满18181818周岁的公民是完全行为
能力人；已满16161616周岁，不满18181818周岁，参加工
作，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视
为完全行为能力人（54545454条）

2.2.2.2. 法人：与法人权利能力起止时间一致。由法定
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保险公司是法人，其行为
能力由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行使，其权利义务后
果由保险公司承担。



� 四、受益人（beneficiary)beneficiary)beneficiary)beneficiary)
1.1.1.1. 仅限于人身保险合同，

2.2.2.2. 在合同中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

3.3.3.3. 丧失受益权的状况

4.4.4.4. 经被保险人指定而产生    
5.5.5.5. 可一人，可多人，被保险人可确定受益顺

序和受益分额。

6.6.6.6.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

� 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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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

�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根据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不同，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 第一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为自己的保险。
� 投保人为自己而投保，以自己为被保险人，也是以自己为受益人。
� 第二类，他人的寿命和身体，为自己的保险。
� 投保人为自己而投保，以他人为被保险人，是以自己为受益人。
� 第三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为他人的保险。
� 投保人为他人而投保，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是以他人为受益人。
� 第四类，他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他人的保险。
� 投保人为他人而投保，以他人为被保险人，是以他人为受益人。
� 第五类，第三者的寿命和身体，为他人的保险。
� 投保人为他人而投保，以第三者为被保险人，是以他人为受益人。
� 第一，第二类保险被称之为““““为自己的保险””””，而第三，第四，第五类保

险被称之为““““为他人的保险””””。
� 另外根据，被保险人的情况，还可以将其分为，““““以自己人身的保险””””合

同和““““以他人人身的保险””””合同。
� 由于，除了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保险之外，以““““以他人人身的保险””””

以及““““为他人的保险””””或多或少存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Moral  hazardMoral  hazardMoral  hazard），因
此，在指定和变更受益人方面，保险法一般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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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受益人的指定权 

� 【日本保险法】
� 第43条第1款，“投保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可以变更保险金受益人”。
� 第45条，“变更死亡保险合同的保险金受益人，如果没有被保险人的同

意，则不生效”。 
� 【中国保险法】
� 第39条第1，2款，“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

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 同法第18条第3款，“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

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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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变更受益人的方式

� 【日本保险法】
� 第43条第2款，“保险金受益人的变更是对保险人发出的意思表示”。
� 第3款，“前款的意思表示的通知到达保险人时，该通知才能追溯到发出的时间开始

发生效力。但是，并不妨碍保险人在该变更通知达到之前已经给付保险金行为的效
力”。

� ◎  遗嘱变更方式

� 第44条，“1.投保人的遗嘱也可以变更保险金受益人。2.根据遗嘱变更的，当遗嘱生
效后，投保人的继承人如不将变更情况通知保险人，则无法与保险人对抗”。

� 【中国保险法】
� 第41条，“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

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

� 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 ◎ 有无溯及力

� 中日保险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变更受益人的通知是否具有溯及力。日本保险法对变
更受益人的通知的效力是具有溯及力的，也就是说，该通知的效力可以追溯到发出
通知时。而中国保险法则强调保险人在收到变更通知书后需在保险单上加批注，保
险单在批注后，受益人的变更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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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死亡的保险金
归属 
� 【日商法】
� 第43条第1款，“投保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可以变更保险金受益人”。
� 第45条，“变更死亡保险合同的保险金受益人，如果没有被保险人的同意，则不生

效。

� 第46条，“保险金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死亡时，其所有的继承人均成为保险
金受益人”。

� 【中国保险法】
� 第42条，“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

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
死亡在先。””””

� ◎ 推定死亡的结果

� 是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受益。

� 例：父为投保人，母（无父母）为被保险人，孩子为受益人，孩子婚后有子。父母
后离婚。母与孩子同一事件中死亡。保险金（遗产）由母的兄弟和姐妹继承。



� 无行为能力人作为保险受益人时，如果
监护人伤害了被保险人，那么受益人是
否丧失受益权????

� 多个受益人的情况下，一个受益人丧失
受益权，其他受益人应受领的份额是多
少？ 



第三节 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

一、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权利

1111、收取保险费

2222、有权拒绝赔偿或给付保险金

3333、特殊情况下对保险合同具有解除权

4444、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代位求偿权

（二）义务

1.1.1.1. 保险责任

2.2.2.2. 施救费用

3.3.3.3. 保密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权利
1.1.1.1. 保险金请求权
2.2.2.2. 指定或变更受益人
3.3.3.3. 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
（二）义务
1.1.1.1. 支付保险费
2.2.2.2. 维护保险标的安全
3.3.3.3. 通知
4.4.4.4. 施救
三、受益人



第四节 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

� 一、含义：

（一）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有三类：物、行为、非物质财富

（二）保险法律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共同指向的
对象    

二、保险利益（insurable interestinsurable interestinsurable interestinsurable interest）    
（一）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二）法律条件

1.1.1.1. 合法利益

2.2.2.2. 确定、能实现的经济利益

3.3.3.3. 可用货币衡量和计算



1 1 1 1 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 各国立法虽各有千秋，学说也众说纷纭，但是在财产保险（损害保险）
中根据“损害补偿的保险原则”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需要具有保险利
益，一般无异议。若被保险人无损害发生，则无保险。

� 【中国保险法】
� 第12条第2款，“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

险利益”。
� 第48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

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
� 投保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需要具有保险利益。

� 【日本保险法】
� 无规定。

� 损害保险实务。根据险种而定。例，运输保险合同，仓廪保管合同等，投保时不
需要具有保险利益。

� 而一般险种，例如，财产保险，汽车保险等，则强调投保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
的也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 例：房产尚未购入或等待继承时，将物产投保，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等到保险
事故发生时，物权尚未完成转移，保险公司拒赔。有可能给保险公司形成不当得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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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 法谚“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各国立法则各有千秋。英美法系国家，以财产保险
中的“损害补偿的保险原则”为基础，推广到人身保险中，主张人身保险中的投保人
对被保险人（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而德国，法国
以及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在人身保险中，则不采用保险利益主义，认为，人的
生命是无价的，既然无价可估，则无法实行“损害补偿的保险原则”。因此，在死亡
保险中，合同有效与否不看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而是采用被保险人“同意主义”的方法。

� 【三种主义】
� 1  利益主义

� 2  同意主义

� 3  亲属主义

�  【日本保险法】
� 第38条，以生命保险合同中的当事人以外的人为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如果没有

该被保险人的同意，该保险合同无效。
� 第44条，在死亡保险合同中变更受益人，如果没有被保险人的同意，该保险合同

无效。 



� 【中国保险法】

� 第12条:
� 1 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 3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 
� 5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 第31条:
�  1 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

    （一）本人；
    （二）配偶、子女、父母；
    （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
属；
    （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2  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
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3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 第34条:
� 1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

同无效。
  2  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
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
 3   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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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
� XXXX（投保人）以AAAA妻为被保险人，AAAA妻自己为受益人，与YYYY保险公司签订了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XXXX在投保时，AAAA妻并未在规定的文书上签名表示
同意。后，AAAA妻发生交通事故而身亡。

� 我国《保险法》对于人身保险同时采取利益主义、同意主义和亲属主义三种模式。
那么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X向Y保险公司请求给付死亡保险金时，Y保险公司将
会面临以下两种进退维谷的情况。

� 第一种情况，如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2条和第31条所规定的利益主义与亲属主
义标准来判断，即X对A妻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为有效，保险公司应当
向X理赔支付死亡保险金；

� 第二种情况， 但根据我国《保险法》第31条所规定的同意主义标准来判断，因A
妻未办理书面同意手续，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公司不应向X理赔，可以拒绝支付
死亡保险金。因此，保险公司同样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但是，可以得出决然不
同的结论，那就是，既可以对X给付死亡保险金，也可以拒绝对X给付死亡保险金。

� 而，如果因保险公司拒绝给付，受益人提起诉讼，法院也无法根据保险法给出一
个公正的判决。

� 由此可见我国保险法所采用的是多重原则，即作为实质性要件投保人必
须对被保险人的生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还包含了亲属主义的要件在
内，而作为形式性要件则应在订立合同时征得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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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指投保人对于
被投保人的生命或身体所具有的利害
关系，也就是投保人将因保险事故的
发生而遭受损失，因保险事故的不发
生而维持原有的利益。

� 人身保险利益，并不直接体现为投保
人对保险标的的利害关系，而体现为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
系或者依赖关系。



新保险法：劳动关系

� 问题： 不可能征求全部数

以百万计的奥运安保志愿（被保险人）
的同意并认

可保险金额,根据旧《保险法》中有
关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规定会
因为投保人没有保险利益而使保险
合同的有效性存在疑问！

因此

若以利益原则为标准，则完全符合

案例

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了维
护数以百万计的安保志愿
者的人身安全,首都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
室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为安保志愿者投保了团体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一
成功经验将会在国内以后
的重大体育赛事及其他公
共活动中被借鉴使用。



美法条的借鉴

美国《加州保险法》：利益原则 我国《保险法》：法定原则++++同意原则

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

险利益: 
(一) 本人; (二) 配偶、子女、

父母; (三) 前项以外与投
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
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
员、近亲属。（四）劳
动关系

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
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
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
人具有保险利益。



case

� 1982198219821982年出版商马丁....鲁滨逊向劳合社承保人申请投保
以当事苏共书记安德罗波夫为被保险人的生命和人起
保险。因为他正计划出版一本由他女儿撰写的书《安
德罗波夫在台上》，劳合社接受了承保，双方订立了
人身保险合同。保险期限自投保之日起至1984198419841984年6666月
止，保险事件为被保险人安德罗波夫在保险期限内死
亡、辞职或被驱赶下台。如果保险事故发生，承保人
将按照合同给付鲁滨逊22000220002200022000英镑，出版商的保费为
4700470047004700英镑。后来，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果真病逝。

� 问题：1111、出版商对苏共书记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2222、劳合社的承保人是按照什么原则来承保者必业务的？



第五节 保险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

和消灭

一、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就是
法律事实。可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

（一）法律事件：
是法律规范规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

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要
件：1111、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222、引起了法律后
果

（二）法律行为
1.1.1.1. 合法行为
2.2.2.2. 违法行为：指一般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不包括犯

罪。如：侵权行为引起损害赔偿关系的产生。



二、保险法律关系的产生

（一）产生：指在进行保险活动的当事人之间产生保
险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强制保险；自愿
保险

（二）变更：具有保险关系的当事人因情况发生变化
而对当事人之间原有的权利义务进行修改。

（三）消灭：保险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原有的权利义
务关系不复存在。


